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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政发〔2023〕8 号

阳泉市人民政府

关于公布第一批市级红色文化遗址名录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单位：

根据《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》第十二条：“在

全省红色文化遗址名录范围内，根据红色文化遗址的历史价值、

教育意义、纪念意义，确定省级、市级、县级红色文化遗址保护

名录，分别由省、设区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核定公布。”

经省人民政府批准，现将阳泉市政府旧址等 6 处第一批市级红色

文化遗址名录予以公布。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保护管理责任，树

立保护标志，科学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，加强经费保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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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完善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措施，保护好、管理好、运用好珍

贵的红色资源。要在确保红色文化遗址安全的前提下，加强价值

挖掘和传承利用，充分发挥红色资源在革命传统教育、爱国主义

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中的重要作用。

附件：阳泉市第一批市级红色文化遗址名录

阳泉市人民政府

2023 年 4 月 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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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阳泉市第一批市级红色文化遗址名录

序号 县（区） 红色文化遗址名称 类型

1 城区 阳泉市政府旧址 机构、会议旧址

2 平定县 南庄地道 其他

3 平定县 牺盟会五县中心旧址 机构、会议旧址

4 平定县 岳勇故居 重要人物故（旧、路）居

5 平定县 药岭山利华制药厂旧址 机构、会议旧址

6 盂县 彭真渠 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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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中级

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4月 7 日印发


